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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  

第222号决议（WRC-23，修订版） 

卫星移动业务对1 525-1 559 MHz和 

1 626.5-1 660.5 MHz频段的使用及确保 

卫星航空移动（R）业务长期获得频谱的程序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23年，迪拜）， 

考虑到 

a) WRC-97之前，在大部分国家，1 530-1 544 MHz（空对地）和1 626.5-1 645.5 MHz

（地对空）频段划分给了卫星水上移动业务， 1 545-1 555 MHz（空对地）和1 646.5-

1 656.5 MHz（地对空）专门划分给了卫星航空移动（R）业务（AMS(R)S）； 

b) WRC-97将1 525-1 559 MHz（空对地）和1 626.5-1 660.5 MHz（地对空）划分给了

卫星移动业务（MSS），以便灵活有效地促进多MSS系统的频谱指配； 

c) WRC-97通过了第5.353A款，优先考虑在1 530-1 544 MHz和1 626.5-1 645.5 MHz频

段满足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的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的频谱需求及保护其

免受不可接受的干扰的影响，并通过了第5.357A款，优先考虑在1 545-1 555 MHz和1 646.5-

1 656.5 MHz频段满足第44条第1至6优先等级内确定的AMS(R)S通信的频谱需求及保护其免

受不可接受干扰的影响； 

d) AMS(R)S系统是国际民航组织（ICAO）为提供民航安全和正常飞行进行的空中

交通管理采用的标准化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e) 在1 525-1 559 MHz（空对地）和1 626.5-1 660.5 MHz（地对空）频段内的MSS划

分下，目前已有一些MSS系统在提供遇险、应急和安全通信； 

f) 有必要确保长期为AMS(R)S提供频谱； 

g) 在1 525-1 559 MHz和1 626.5-1 660.5 MHz频段内，有必要将针对卫星移动业务的

一般划分保持不变，且不得对根据《无线电规则》操作的现有系统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第222号决议 

– 441 – 

进一步考虑到 

a) 根据《无线电规则》，需在双边基础上进行卫星网络的频率协调，且在1 525-

1 559 MHz（空对地）和1 626.5-1 660.5 MHz（地对空）频段内，这种频率协调部分地得到

了区域性多边会议的支持； 

b) 在这些频段内，在其主管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对地静止卫星移动系统操作者目

前在多边协调会议中使用容量规划方式，定期协调满足其需求所要求的频谱获取； 

c) MSS网络的频谱需求（包括GMDSS和AMS(R)S的频谱需求），目前是通过容量

规划方式实现的，且在第5.353A或5.357A款适用的频段内，在AMS(R)S得到本决议附件所含

附加程序补充的这一方法可能有利于解决GMDSS和AMS(R)S的长期频谱需求问题； 

d) ITU-R M.2073号报告已得出结论，在不同卫星移动系统之间确定优先顺序和进行

系统间预留信道并不现实。出于技术、操作和经济原因，在没有重大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这

也不太可能实现； 

e) 1 525-1 559 MHz 和 1 626.5-1 660.5 MHz 频段内若干卫星移动系统存在用于

AMS(R)S和非AMS(R)S的频谱需求，且这种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应用本决议可能会影响卫星

移动业务中非AMS(R)S系统提供业务； 

f) 根据ITU-R的研究，据估计，在2025年，为第44条第1至6优先等级内AMS(R)S通

信确定的长期频谱需求将低于第5.357A款确定的可用的2 × 10 MHz； 

g) 未来对GMDSS频谱的需求可能需要进行附加划分， 

认识到 

a)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0条确立了有关生命安全电信的优先地位； 

b) ICAO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通过了有关航空器卫星通信的标准和推荐做

法； 

c)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10中规定的所有空中交通通信均属于第44条第1至6优

先等级范畴； 

d) 附录15表15-2确定将1 530-1 544 MHz（空对地）和1 626.5-1 645.5 MHz（地对

空）频段用于卫星水上移动业务遇险和安全目的以及常规的非安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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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任何就第5.357A款和本决议应用第9和11条程序时遇到困难的主管部门，可根据

《无线电规则》相关条款，包括第7条、第9和11条的相关规定以及第13和14条，随时向无线

电通信局和无线电规则委员会请求协助； 

f) ICAO了解航空通信的需求， 

注意到 

由于频谱资源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包括GMDSS和AMS(R)S在内的不同MSS系统内部及

其之间最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源， 

做出决议 

1 在对1 525-1 559 MHz和1 626.5-1 660.5 MHz频段内的MSS网络进行频率协调时，

卫星移动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须确保第32和33条所述的适用第5.353A款频段内的GMDSS遇

险、紧急和安全通信以及适用第5.357A款频段的、属于第44条第1至6优先等级的AMS(R)S通

信所需要的频谱能够得到满足； 

2 卫星移动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须确保在其卫星移动系统中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

以便最灵活、有效和最实际地使用一般划分； 

3 如包括AMS(R)S网络在内的MSS网络的频谱需求相对于上一次频率协调会议有所

减少时，卫星移动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须确保释放相应的未使用频谱资源，以促进频谱的有

效利用； 

4 卫星移动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须确保开展非安全业务的MSS操作者在必要时让出

容量，以满足第32和33条所述的GMDSS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以及属于第44条第1至6优先

等级的AMS(R)S通信所需要的频谱；这可以通过做出决议1中的协调过程提前实现。在

AMS(R)S的情况下，则须应用本决议附件所含的程序， 

请 

1 有相应要求的主管部门在频率协调会议之前将其AMS(R)S业务量需求提交

ICAO； 

2 ICAO在已知的全球和区域性航空业务需求的基础上酌情评价并评估从各主管部

门收到的AMS(R)S业务量需求，其中包括区域性和全球业务需求的时间表， 

责成秘书长 

提请ICAO注意本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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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号决议（WRC-23，修订版）附件 

第5.357A款和第222号决议（WRC-23，修订版） 

的落实程序 

1 规划了MSS（包括AMS(R)S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须根据附录4向无线电通信局提

交其MSS网络所需技术特性和其他相关资料。此类MSS网络与在1 525-1 559 MHz和1 626.5-

1 660.5 MHz频段内操作的其他受影响的卫星网络的协调须根据《无线电规则》第9条和第11

条及其他相关条款酌情进行。 

2 为进一步促进根据第9条和第11条进行协调，MSS（包括AMS(R)S）网络的通知

主管部门可授权其相应的MSS卫星操作者（其中包括AMS(R)S卫星操作者）进入双边和多边

协调程序，以使操作者得以就其卫星网络的频谱获取问题达成协议。 

3 在频率协调会议（包括第2段所述的操作者会议）上，要求根据第5.357A款享有

优先权的各AMS(R)S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或其相应的卫星操作者须采用考虑到ITU-R M.2091

建议书最新版并为响应第422号决议（WRC-12）而制定的一种商定的方法，介绍从其业务

需求转换而来的各AMS(R)S网络的频谱需求，并附带提供可证明此类需求的资料。 

频率协调会议的与会者随后共同核实上述需求。 

通知主管部门或其经授权的MSS操作者须根据第5.357A款对经核实的AMS(R)S频谱需求

予以满足，与此同时亦不得对根据《无线电规则》操作的现有系统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4 MSS（包括AMS(R)S）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有责任确保其相应的指配在相关的双

边或多边频率协调会议中互相兼容（当相关网络横跨不同地理区域时更应如此）。 

5 在AMS(R)S整体指配受到影响的每次协调会议之后，通知主管部门须将为

AMS(R)S系统指配的频谱总量通知BR。 

6 若AMS(R)S的通知主管部门认为其频谱需求在频率协调过程中未根据第5.357A款

得到满足，则通知主管部门可将该情况通知BR主任，并请求为此召开一次再评估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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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无线电通信局收到一主管部门有关其AMS(R)S频谱需求未得到满足的通知，则

无线电通信局主任须邀请步骤2中所涉及的卫星移动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举行一次再评估会

议（通常在三个月内召开）。再评估会议须将其任务限制为审议第5.357A款的执行情况，且

不得为修改个别操作者的指配而展开具体协调活动。再评估会议的与会者须为通知主管部

门。这些主管部门亦可决定邀请其他方或BR以顾问身份与会，前提是得到所有通知主管部

门的同意。 

8 如果再评估会议做出结论认为，相关系统的AMS(R)S频谱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则

该会议可要求额外召开一次步骤2所涉及的卫星移动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及其具有代表性的

MSS操作者的特定频率协调会，请协调会调整协调协议，同时适当顾及再评估会议的意见。

此频率协调会应尽早召开，而且宜在再评估会议之后立即召开。 

9 当再评估会议结束后，须由各与会的通知主管部门起草一份报告并提交BR公布，

报告中应含有所讨论的问题及结论方面的信息。 

10 如果在上述8中提及的各主管部门频率协调会上仍未解决问题，则AMS(R)S的通

知主管部门须根据第7条和第13条寻求无线电通信局的帮助，并向各相关主管部门发出通

知，说明其AMS(R)S需求未得到满足。无线电通信局须根据第13.3款提供一份报告和相应帮

助。 

11 如果在无线电通信局将其结论告知AMS(R)S的相关通知主管部门之后，问题仍未

解决，则AMS(R)S的通知主管部门可要求按照第14条，对无线电通信局的决定进行审议。 

 

  


